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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范围 

 

反抵制 

反洗钱 

中国 / 印度 

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》/反腐败 

国际监管与合规 

国际贸易与投资 

国际公法 

国际仲裁与争端解决 

 

语言能力 

 

法语、德语、汉语普通话 

 

教育背景 

 

哈佛大学法学院，法学博士，
1975年以优等成绩毕业，《哈
佛国际法杂志》主编 

 

牛津大学，1972年获哲学学士。
Rhodes奖学金、Thouron奖学金
和伍德鲁·威尔逊奖学金获得者 

 

宾夕法尼亚大学，文学学士，
1969年以优等成绩毕业，美国
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 

 

律师协会会员资格与法院执业

帕特里克·诺顿（Patrick M. Norton） 

帕特里克·诺顿（Patrick  M. Norton）先生是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
（Steptoe & Johnson LLP）华盛顿总部的合伙人，系国际业务部成员。 

 

诺顿先生在国际商业仲裁和调解、国际反腐败调查、诉讼、贸易纠纷
和规制事务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。他曾担任 100 多起国际仲裁、法律
诉讼和贸易纠纷的首席法律顾问，涉及地区包括亚洲、欧洲和中东。
此外，他还曾根据美国仲裁协会、国际商会和《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
会仲裁规则》的规则在国际纠纷中担任仲裁员。诺顿先生指导过几起
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调查，单在亚洲的调查超过 20 起。 

 

在加盟世强之前，诺顿先生在其他优秀律师事务所执业达 20 多年，
其中 6 年多在中国工作。他还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（后来为近
东和南亚）助理法律顾问。他曾代表美国参与各类国际谈判和诉讼。
因为其出色服务，诺顿先生曾被授予美国政府高级雇员所能获得的最
高荣誉。 

 

重要荣誉和表彰 

 

 名列《商事仲裁领域全球卓越律师指南》（法律传媒集团
2009 年版） 

 名列《律师名人堂》（2007−2008 年，商业仲裁） 

 

主要代理事项 

 

 指导几起有关美国公司和英国公司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调
查 

 为在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开展
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》调查 

 曾根据美国仲裁协会、国际商会和《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
会仲裁规则》的规则在美国、欧洲、亚洲担任仲裁员 

 曾代表日本钢铁业处理 3 起关于钢铁进口的中国贸易救济
调查  



 

Patrick M. Norton 

许可  

 

哥伦比亚特区 

在华注册外国律师
（1995−2005） 

 曾为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就相互关联的
纽约诉讼和伦敦、新加坡的仲裁提供咨询服务 

 曾为获得中国 2.5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外国公司就其
在中国和加勒比地区的诉讼以及相关的行政和仲裁程序提
供咨询  

 曾在一次将中国啤酒厂出售给某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中代
表外方  

 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中代表外国当事
方，仲裁涉及的贸易纠纷金额达数千万美元。  

 

演讲与活动 

 

诺顿先生与世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中美商会/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
早餐会发表演讲，2010 年 5 月 10 日 

第四届中国国家级并购研讨会−“进行有效的 FCPA 调查以报露腐败
风险”，2010 年 2 月 25 日 

中东网上研讨会−尽职调查和合规风险管理，2009 年 12 月 3 日 

了解欧洲反腐败法和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》网络研讨会，2009 年 12

月 2 日（世强赞助项目） 

管理并购中的国际规制风险，2008 年 11 月 13 日 

 

著述 

 

《国际法公告：私人投资者 Frederic Bourke 被判入狱并处一百万美元
罚金》，2009 年 11 月 16 日 

《非正式争议解决途径》，发表于 M.莫石博士的《与龙争锋：今日
中国之商务争议处理》2007 年第 19 版 

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》困境，发表于《中国经济评论》2006 年 11 月
/12 月刊第 22 页 



 

Patrick M. Norton 

《中国贸易和投资争议：境外途径》，发表于《中国仲裁实践指南》，
Sweet & Maxwell 出版，2004 年 

合著：《并购在中国》，发表于《全球顾问并购手册》，2003 年，
伦敦 

合著：《国际支付办法》，发表于《国际律师手册》，2003 年第二
版 

合著：《中国唤起 WTO“逃避条款”》，发表于《中国法热点》，2003

年 5 月 

《中国新反倾销条例：新保护主义的战场？》，发表于《中国法律与
实践》，2002 年 2 月第 16 期第 1 号 

 

专业会员资格 

 

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（2007 年） 

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（2006 年至今） 

上海美国商会会员：董事会（2000−2001 年）；法律委员会副主席
（2000−2001 年） 

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与国际法实务分会：理事会成员（1996–1999 年），
出版组主席（1996–1999 年），预算主管（1998–1999 年），理事会
成员（2007 年） 

环太平洋律师协会（1989 年至今） 

 
 


